对  账 函
上海发之源电器有限公司:
     为及时核对贵我双方业务往来，明确债权债务关系，烦请贵公司协助财务对账工作，截止2024年6月30日我公司财务帐上，应收贵公司货款金额¥0.00元,大写人民币: 零元整。往来帐款项如下：  
	截止时间
	超期未回款金额
	未超期金额

	2024年6月30日
	¥0
	¥0.00


[bookmark: _GoBack]以上金额与贵公司帐上所记载金额是否相符，请核对。并请将核对结果填写在下面的“相符”或“不相符”处，加盖公章或财务专用章后，希望在2024年7月20日前将此单回执至我财务部。
谢谢合作!
                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2024年7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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